
江西华赣瑞林稀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4•18”坍塌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18日1时20分许，江西华赣瑞林稀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污泥干燥车间发生一起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该企业今年以来连续发生

2起生产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要求，2022年4月24日，宜春市人民政府决定

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提级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宜春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宜春市公安局、宜春市总工会和丰城市政府等单位组成，

并邀请宜春市纪委监委机关和宜春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与。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询问相关人员、查阅有关资料

等，查清了事故原因，查明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并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提出了处理建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1.江西华赣瑞林稀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华赣瑞林稀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赣瑞林公司）位于江西省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厂区面积500亩，2013年02月04日成立，注

2.江西华赣瑞林稀贵协力保全服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江西华赣瑞林稀贵协力保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力公司）位于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区，成立于2016年04月29日，注册

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潘东岳，总经理为何好平。公司是华赣瑞林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设备保障；建筑维修；筑炉、防腐、

保温、工程项目总承包；非标件制作；钢结构加工；模块化建筑构件制作；土建工程；安装工程；仓储；物流；绿化；保洁；餐饮管理；工矿

产品销售。公司现有职工7人。

3.江西省鑫赣隆劳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江西省鑫赣隆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赣隆公司）成立于2021年07月02日，注册地位于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孙渡街道梦祥东路168号翡丽

国际2幢190号，法定代表人为黄高亮。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

包。一般项目：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环境监测专用仪

器仪表销售。委托刘旺与华赣瑞林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协议并管理业务。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4月18日凌晨1时20分许，华赣瑞林公司污泥干燥车间外委鑫赣隆公司进行污泥倒运作业，临时劳务人员黄兴发配合叉车倒运作业过

程中，站在堆垛旁协助叉车作业时，被旁边堆垛上部发生松动的一袋污泥吨袋坍塌压住上半身，导致胸部挤压受伤。



事故现场图

（三）事故应急救援
1时16分，叉车司机曹国珍看到黄兴发被污泥袋压倒后先将叉车向后倒了一两米，下车跑到原料库厂房叫“污泥袋压倒人了”，在厂房工作

的熊韶平、范国强、黄明亮、黄华亮、刘平浪等人立即跑向二期原料仓库待检区。1时19分，熊韶平边跑边打电话给三班班长王舟霁，电话接通

路上遇到巡检仓库的王舟霁立即报告事故。1时21分，王舟霁指挥叉车司机把压在黄光发身上的污泥吨袋叉起来，同时让现场人员拨打120请求

医疗救援。1时22分，刘平浪拨打120急救电话。1时22分，王舟霁向原料室主任张小全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时25分，正在值班的张小全跑到事

故现场。1时26分，叉车把压在黄兴发身上的污泥吨袋叉起来，熊韶平、范国强、黄明亮、黄华浪把黄兴发从污泥里搬出来。张小全按压黄兴发

手臂脉搏，呼唤他，黄兴发有反应但已经不会说话了。1时26分，张小全向生产部长张兴勇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时28分，在公司办公室的张兴

勇立即跑向事故现场，边跑边向总经理乐海龙、安环部部长周瑞生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时50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将伤者送往丰城市人民

医院抢救。3点20分，黄兴发经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信息报送情况
 4时10分，周瑞生电话向丰城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5时15分，华赣瑞林公司书面向丰城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5时25

分，丰城市应急管理局电话向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6时15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接到丰城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告。6时32分，宜

春市应急管理向江西省应急管理厅报告了事故情况。6时33分、6时35分，宜春市应急管理局通过传真向宜春市政府总值班室、宜春市委总值班

室报告了事故情况。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亡人员基本信息：黄兴发，男，丰城市洛市镇人，为鑫赣隆公司派往稀贵公司劳务人员，事故直接经济损失86万元。

二、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仓库吨袋堆砌不规则，在有的吨袋移开后，旁边吨袋缺少着力点不稳定，侧翻坍塌压住死者上半身，导致死者胸部挤压受伤，经抢救无效

死亡。

（二）间接原因
1.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华赣瑞林公司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符合有关要求。公司作为金属冶炼企业，从业人员298人，安全生产工

作由安全环境管理部负责，配有6名安全管理人员（包括分管生产、安全的副总经理张良斌和安全环境管理部部长周瑞生），其中在位的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实际只有2名，均没有通过宜春市应急管理局考核并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及能力考试合格证，不符合有关要求[1]。风险分级管控不到

位，公司未对仓库吨袋转移作业过程进行风险辨识，未对作业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对作业现场未采取相应的安全管控措

施。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公司安环部平时主要对熔铸车间和挤压车间等风险高的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对仓储部等风险较低的作业场所隐患排

查不深入、不彻底、流于形式。外委作业审批把关不严。外委作业管理不到位，公司虽然与鑫赣隆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但将安全责任全部推

给鑫赣隆公司承担，明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违背；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协力公司对鑫赣隆公司所派遣的劳务人员相关资

质把关不严，导致鑫赣隆公司违规使用超过60岁以上农民工进行作业。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公司未落实对灵活用工人员的统一、协调管

理，凌晨安排临时劳务作业任务，未对临时派遣劳务人员进行入场安全告知，且无安全管理人现场监护。

2.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安全监督检查计划执行不到位。按照《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应急办2022 年安

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丰循园发[2022]5号)文件要求，对“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重点监管对象每月检查覆盖1次，工贸行业其他监管对象每

季度检查覆盖2次”，华赣瑞林公司为园区 37家重点监管对象之一，但是2022年截至4月29日仅对其检查2次，未达到每月检查1次的要求。同时

文件对检查方式也做了明确规定，要求部室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和月度监督检查计划，该制度也未落实到位;监督检查不到位，在核实了该公司

“3·2”机械伤害事故瞒报后未加强监督检查，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属地安全管理不到位的责任。

3.行业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丰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安全生产职责认识不够清楚，重心全部放在船舶和民爆企业安全管理上，对其他工

业制造类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严格执行检查制度，对船舶和民爆企业之外的工业制造类企业的安全检查仅有图片资料，未建立问题隐患

管理台账，未做到闭环管理；在核实了该公司“3·2”机械伤害事故瞒报后未及时去企业了解情况，未对企业加强监督检查，对此起事故的发

生负有行业管理不到位的责任。

4.安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丰城市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不细不实，存在形式主义，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现场检查方案文号有涂改现

象，出现检查时间在前的现场检查方案文号比检查时间在后的现场检查方案文号更后；对华赣瑞林公司存在的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安全管

理人员配备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到位、安全生产责任未压实等问题没有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在核实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事故瞒

报后未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工作履职尽责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落实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的责任。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分析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其企业存在迟报事故情形。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黄兴发，男，鑫赣隆公司派往华赣瑞林公司劳务人员。作为现场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未认真分析吨袋转移作业过程风险，导

致被旁边堆垛上部发生松动的一袋污泥吨袋坍塌压住上半身，胸部挤压受伤，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

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二）给予行政处罚人员的处理建议
2.乐海龙，男，华赣瑞林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给公司配备足够的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力，督促、检查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不

力，未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迟报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和第（七）项
[2]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3]

的规定，建议由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1年年收入60%

的罚款。

3.张良斌，男，华赣瑞林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工作，安全管理人员。作为公司分管安全负责人，检查公司安全生产状况和及时

排查事故隐患不力；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不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

[4]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5]
的规定，建议由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1年年

收入30%的罚款。

4.周瑞生，男，华赣瑞林公司安全环境管理部部长，负责公司安全和环境管理工作，安全管理人员。作为公司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检查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不力，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到位；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不力，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1年年收入30%的罚款。

5.张兴勇，男，华赣瑞林公司生产部部长。作为仓储部门负责人，履行仓储部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不力，未对劳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技术交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

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1年年收入30%的罚款。

6.何好平，男，协力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作为华赣瑞林公司劳务对接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鑫赣隆公

司所派遣的劳务人员把关不严，导致鑫赣隆公司违反劳务合同使用超过60岁以上劳务人员进行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丰城市应急管理局

对其处2021年年收入20%的罚款。

（三）给予行政处罚单位的处理建议
7.华赣瑞林公司，金属冶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不足，且安全管理人员未通过主管部门考核；未

对企业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对仓库转运过程风险辨识不到位；未落实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到位，导致企业连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6]

、第

四十一条第二款
[7]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8]

，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9]

的规定，建

议由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对其处65万元的罚款。

（四）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的处理建议
8.徐冬科，男，时任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理委员会工程建设部部长，华赣瑞林公司挂点干部，对挂点企业安全生产负监管职责。鉴于其

在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9.杨江涛，男，时任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安全保卫部部长，负责园区安全生产工作。鉴于其在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一般

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10.杨正辉，男，时任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挂点华赣瑞林公司所在片区片长，负责监督管理分管片区企业安全环保工作。对

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其在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11.雷洋，男，时任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其在华赣瑞林公司

“3·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12.付凯，男，时任丰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安全民爆和军工军民融合股股长，负责指导相关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等。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鉴于其在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13.邹慧刚，男，时任丰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分管安全民爆和军工军民融合股和金融服务股。任职期间，督促指导分管股室落实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力，对工作职责定位不准确，将工作重心落在对民用爆炸物品行业等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上，对其他工业行业企业疏于管

理，今年以来未到过华赣瑞林公司，在得知华赣瑞林公司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也未到该公司督促指导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及参与事故处

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其向丰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14.杜志勇，男，时任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工贸股股长，负责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15.左伟坤，男，时任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负责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及冶金、有色、轻工等行业安全监管，分管工贸行业安全监

管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其在华赣瑞林公司“3·2”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作出了处理建议，建议不再重复处理。

（五）其他处理建议
16.丰城市应急管理局，在对华赣瑞林公司履行属地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中，履职尽责不到位，未按要求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且工作

不够细致，未能及时发现华赣瑞林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隐患。对事故负有属地监管责任，责成其向丰城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17.丰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对华赣瑞林公司履行工业制造类（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中，履职尽责不到位，对职责定位在认识上

有偏差，导致对其他工业制造类（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疏于管理，落实丰城市安委会工业制造安全专业委员会职责不到位，未能有效督促、指

导和协调相关成员单位落实工作责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行业管理责任，责成其向丰城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18.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在对华赣瑞林公司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中，履职尽责不到位，未按要求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

作；履行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综合监督管理和指导协调职责不到位，未将发生事故情况通报负有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并协调其

参与事故调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责成其向丰城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四、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防范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一）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赣瑞林公司要深刻汲取连续发生两起事故的惨痛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坚

持“两个至上”，始终把员工

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强化安全生产管理，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加强作业现场管理，要对

照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切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疼”、屡屡重蹈覆辙。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各个环

节、作业场所进行细致地排查，加强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和临时劳务派遣人员的安全管理，加强反“三违”专项整治，真正防风险、除隐患、遏

事故。

（二）切实厘清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丰城市政府要进一步梳理各有关安全管理部门职责，督促各部门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各负其

责，把安全生产作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依法依规实施监督管理，切实承担起安全管理责任。丰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

劳务派遣相关企业的排查整治，督促相关企业规范劳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的管理，合理安排用工人员和用工时间，严格把好劳务派遣和灵活

用工人员的选派关。各有关安全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要有效运用关闭整

顿、失信联合惩戒、约谈曝光等手段，紧紧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关键少数”，扎实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三）不断强化属地安全管理责任。丰城市党委政府要严守安全生产红线，强化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确保安全管理责任不留盲

区、不挂空挡。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属地安全管理责任，督促辖区内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严格按照《安全

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加强对承包、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严格履行协议中约定的各方安全生产职责，严防安全管理

边界出现“真空地带”，严禁以信任代替安全监督、以既往业绩代替安全管理。要全面梳理劳务派遣人员数量和从事工作情况，严格执行用工

范围和用工比例规定，严格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切实做到先培训后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上岗；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本单位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持续开展“五个一”活动和安全生产“十个一次”工作，保证安全投入和安全管理人员到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

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江西华赣瑞林稀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4.18”坍塌一般事故调查组   

                    2022年7月24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

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3]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三十五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

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

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

应急措施。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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